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号富凯大厦 B座 12层

电话:010-52682888 传真:010-52682999 邮编:100033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1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

德恒 01G20250867-03号

致: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受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莱柯”

或“公司”）委托，指派黄丰律师、杨珉名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

普莱柯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合法

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试行）》的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

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

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普莱柯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本所律师得到普莱柯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

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

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

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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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仅供普莱柯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普莱柯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26年 4月 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2026年 4月 29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6-017），公司以公告形式通知了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项。上述公告载明

了有关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地点、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会

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说明了有权出

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利。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

2026年 5月 21日 14点 00分在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政和路 15号公司二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一致。网络投票采用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本次股东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本次股东会完成了全部会

议议程。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情况由董事会秘书制作了会议记录，并由参加会议的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董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等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存档。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

根据出席会议股东提供的资料，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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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4,983,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33.23%。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23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3,376,58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6.8369%。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

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验证其身份。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39人（除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23,385,9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96%。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均具有出席本次股

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的合法、有效资格；网络投票股东的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

票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全体董事候选人及本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该等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普莱柯生物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依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束后，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的

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网络投票结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关于公司 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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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137,702,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40％；反对605,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8％；

弃权52,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2.《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662,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56％；反对637,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4％；

弃权60,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

3.《关于公司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629,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15％；反对670,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5％；

弃权60,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

4.《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670,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15％；反对676,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8％；

弃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5.《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费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674,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41％；反对664,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4％；

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6.《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374,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44％；反对1,937,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04％；

弃权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

7.《关于确认董事 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张许科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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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同意28,030,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517％；反对948,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23％；

弃权8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0％。

7.02《秦德超先生2025年度薪酬》

表决情况：同意137,35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65％；反对917,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3％；

弃权8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2％。

7.03《胡伟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979,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30％；反对911,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53％；

弃权8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7.04《宋永军先生2025年度薪酬》

表决情况：同意137,365,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09％；反对911,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9％；

弃权8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2％。

7.05《裴莲凤女士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35,955,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89％；反对949,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34％；

弃权7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

7.06《赵锐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347,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38％；反对911,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90％；

弃权7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

7.07《曹永长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369,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40％；反对911,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8％；

弃权7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

7.08《王楚端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369,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39％；反对911,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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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7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

7.09《张宪胜先生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369,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40％；反对911,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8％；

弃权7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

7.10《周莉鹏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36,480,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07％；反对950,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9％；

弃权8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4％。

7.11《韩冰女士2026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330,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68％；反对949,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60％；

弃权7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两份，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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